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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7-1108 

一、 107年 11月將舉行九合一選舉，政治獻金可享節稅利益。 

二、 企業提示電子帳簿 享三優惠。 

三、 詐欺被害人利息所得 研擬可扣除投資損失。 

四、 綜合所得稅採標準扣除額申報者，一經稽徵機關核定後，不可改採列舉扣除。 

五、 善用免稅額，贈與節稅免煩惱。 

六、 中小企業與國內外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共同研究發展之費用符合規定者，得認

列為研究發展支出。 

七、 公司將資金貸與他人未收取利息，應設算利息收入課稅。 

八、 收買方違約金 也須開立發票。 

九、 呆帳損失應於實際發生年度認列。 

十、 營利事業 106年度盈餘未分配應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 

十一、 委託代銷 交貨時要開發票。 

十二、 營利事業售貨予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得於領取價款時開立發票。 

十三、 營業人於營業期間縱無銷售額，仍應按期依限申報申報銷售額及統一發票

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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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7年 11月將舉行九合一選舉，政治獻金可享節稅利益 

南區國稅局表示，107年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

（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及直轄市

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等九合一選舉，將於 11月 24日進行投票，個人及營利事業對政

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的政治獻金捐贈，如符合規定，於明年申報 107年度所得稅

時，個人可選擇採列舉扣除方式扣除;營利事業則得以列報捐贈費用。該局特別對本次

選舉收受政治獻金期間及捐贈金額限制之相關規定彙整說明如下(附表)： 

國稅局特別提醒，有政治獻金法第 19條第 3項規定情形之一者(如：對於未依法登

記為候選人或登記後其候選人資格經撤銷者的捐贈、收據格式不符、捐贈的政治獻金

經擬參選人依規定返還或繳交受理申報機關辦理繳庫等)不予認定。另對政黨的捐贈，

政黨推薦的候選人得票率未達 1%或收據格式不符者，不予認定。因 106年未辦理立法

委員選舉，故以上次 105年度立法委員選舉的得票率為基準，民主進步黨、中國國民

黨、親民黨、時代力量、新黨、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台灣團結聯盟、信心希望聯盟

及民國黨推薦候選人得票率均達 1%以上。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李股長 06-2223111轉 8040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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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107-11-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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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提示電子帳簿 享三優惠 

2018-11-08 22:45 經濟日報 記者翁至威／台北報導 

 

財政部 

 

為鼓勵營利事業提示電子帳簿，財政部國稅局表示，經稅局列選為調帳查核

的營利事業，只要如期以網路或媒體方式提供完整帳簿資料電子檔者，可享

免提示憑證或次二年免列選等優惠。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10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辦案件選案查核即將

展開，為了提升電子化服務效能，鼓勵提供電子帳簿，取代傳統紙本，只要

在期限內提示完整的帳簿資料電子檔，且並非會計師簽證申報、機關團體申

報或決清算申報等案件，就可以享有三大優惠措施。 

 
經濟日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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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除了審核有異常項目者外，營利事業可無須再提供憑證；其次，符合

條件者，其後兩年度營所稅申報案件，可免列入選案查核對象；第三大優惠，

則是可以由各地區國稅局指定專人協助解決或指導有關稅務法令及實務問

題。 

其中，若是希望後兩年免列入查稅對象，必須符合一定條件。該局指出，營

利事業當年度短漏報所得稅不得超過新台幣 10 萬元，或所漏課稅所得額占全

年所得額之比率不超過 5%，且非刻意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並已繳清稅款及

罰鍰；此外，經稽徵機關調整當年度全年所得額，也不能超過 100 萬，且後

二年間，營所稅申報案件未經人檢舉或無涉嫌短漏報。 

國稅局表示，只要是執行業務者一律必須記載帳簿憑證，過去所採用的憑證

通常為紙本，而隨著電子發票越來越普遍，加上稅務電子化成為趨勢，希望

多多鼓勵營利事業，可從紙本改為電子帳簿，減輕徵納雙方的作業成本。 

不過國稅局提醒，營利事業採用網路或媒體提供電子帳簿資料後，紙本帳簿

仍應依規定妥善保存，以備稽徵機關查核。營利事業若有不清楚的地方，國

稅局也設有電子帳簿上傳服務專區，可直接上網查詢。  

 【2018/11/08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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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詐欺被害人利息所得 研擬可扣除投資損失 

2018-11-08 22:45 經濟日報 記者蘇秀慧／台北報導 

立委江永昌昨（7）日在立法院質詢時表示，詐欺案件的被害人已蒙受鉅額財

產損失，利息所得卻仍要課所得稅，甚至認定屬逃漏稅而加以處罰，造成第

二次加害行為，他主張，詐欺案件被害人的利息所得應扣除投資損失。 

財政部長蘇建榮則允諾在一個月內研議處理方式。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昨日審查「財政紀律法」草案、「證券交易法」修正案、

「票券金融管理法」修正案，蘇建榮並率相關官員備詢。 

民進黨籍立委江永昌質詢時指出，詐欺案件的被害人利息所得要課所得稅的

規定是「惡法」，民眾已無法忍受。 

他說，企業投資如有損失可以認列投資損失，但刑事法院已經判決被害人是

被詐欺，被害人在財產上既無所得，蒙受鉅額財產損失，竟又遭主管稽徵機

關落井下石要求「利得要課稅」，被害人如果沒有申報，甚至還可能被國稅

局認定屬逃漏稅，加以處罰。 

江永昌舉例，詐騙集團以投資獲得紅利名義詐騙納稅人款項，在詐騙過程中，

詐騙集團先給予納稅人部分紅利款項，之後挪款潛逃，讓投資大眾損失慘重，

血本無歸。類似這種情形，納稅者並無收益所得，淨額財富並未增加，不應

課所得稅。 

江永昌說，稅捐稽徵機關不應以投資者獲得紅利而有利息所得，課徵所得稅。

 【2018/11/08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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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所得稅採標準扣除額申報者，一經稽徵機關核定後，不可改採列舉扣除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民雄稽徵所表示，納稅義務人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如選

擇採用標準扣除額，在稽徵機關核定前，仍得申請改採列舉扣除。 

該所進一步說明，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25條第 2項規定，經納稅義務人選定填明

適用標準扣除額，於其結算申報案件經稽徵機關核定後，不得要求變更適用列舉扣除

額。如納稅義務人以稅額試算通知書辦理結算申報，嗣後發現有列舉扣除項目且較有

利者，須於稽徵機關核定前儘速向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申請。如有應辦理結算申報而

未辦理，經稽徵機關核定應納稅額者，不適用列舉扣除額之規定。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於上班時間撥打免付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將有專人

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民雄稽徵所綜所稅股 蕭股長 

聯絡電話：05-2062141 分機 200 

更新日期：107-11-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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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善用免稅額，贈與節稅免煩惱 

南區國稅局潮州稽徵所表示，民眾甲詢問如果父母要贈與子女財產，要多少金額才需

繳納贈與稅？ 

該所表示，目前每人每年贈與稅免稅額為 220萬元，民眾如欲計畫將財產贈與給子

女，可善用每年贈與稅免稅額，逐年將財產贈與給子女，不僅可以達到移轉財產的目

的，亦可合法節稅。 

該所提醒納稅義務人，贈與人是贈與稅的納稅義務人，每一位贈與人每年有 220

萬元的免稅額，並非當年度每一次贈與都有 220萬元免稅額，而是每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日各次贈與金額加總合計，另外要注意的是當父母有贈與財產給子女，應於贈與

行為發生後 30日內申報贈與稅。如需進一步瞭解相關內容，請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國稅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潮州稽徵所林股長 08-7899871轉 100 

更新日期：107-11-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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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小企業與國內外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共同研究發展之費用符合規定者，得

認列為研究發展支出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員林稽徵所表示，為將學研單位研發能量導入產業，強化中小企

業研發能力並提升國際競爭力，「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第 5條

之 1及第 6條業經行政院增修發布，並自 107年 1月 1日施行。 

員林稽徵所說明，前揭辦法第 5條之 1增訂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活動，除委外研究發

展及共同研究發展約定由國外公司、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執行部分者外，以在臺灣地

區從事者始得認列研究發展支出；第 6條增訂中小企業與國內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

共同研究發展之費用符合規定者，得認列為研究發展支出。 

以上說明如有任何疑問，請撥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員林稽徵所營所遺贈稅股林珈琪 

聯絡電話：（04）8332100轉 102 

更新日期：107-11-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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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將資金貸與他人未收取利息，應設算利息收入課稅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24條之 3第 2項規定，公司之

資金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未收取利息，或約定之利息偏低者，除屬預支職工薪資者外，

應按資金貸與期間所屬年度 1月 1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計算公司利息收入課稅；另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7條第 11款規定，營業人一方面借入款項支付利息，

一方面貸出款項並不收取利息，或收取利息低於所支付之利息者，對於相當於該貸出

款項支付之利息或其差額，不予認定。 

例如某公司 104年初將公司資金 1,000萬元貸與客戶，帳列其他應收款，雖未向該

客戶收取利息，該公司 104年底仍應按臺灣銀行 104年 1月 1日基準利率 2.896%，計

算利息收入 289,600元（10,000,000元×2.896%）入帳，並於辦理 104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申報時，併入其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 

該所進一步說明，公司若將資金貸與他人，但未收取利息，或收取的利息偏低，除

屬員工預支薪資外，應按所得稅法第 24條之 3規定計算公司之利息收入，於辦理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併計營利事業所得課稅，以減少徵納雙方之爭議。 

新聞稿聯絡人：營所遺贈稅股王股長 

聯絡電話：(06)5978211分機 100 

更新日期：107-11-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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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收買方違約金 也須開立發票 

2018-11-08 22:45 經濟日報 記者翁至威／台北報導 

營業人開立發票要注意，財政部台北國稅局昨（7）日表示，營業人如果因買

方延遲付款，而加收利息及違約金，要記得在加收時就開立統一發票。 

台北國稅局表示，依據營業稅法規定，「銷售額」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

所收取的全部代價，包括原本定價外所收取的一切費用，因此，像是利息或

違約金，都屬於銷售額範圍，也都必須開立統一發票課徵營業稅。 

該局舉例，甲營業人 2018 年 1 月 1 日出租房屋給乙君，租賃契約約定租期一

年，每月 1 日給付租金 10 萬元。乙君 2018 年 5 月未依約給付租金，並於 6

月 1 日解除租賃契約，最後支付積欠房租 10 萬元、延遲利息 166 元以及違約

金 10 萬元。 

以此例來看，甲營業人在收到所有款項後，就應該全數開立統一發票課徵營

業稅。該局提醒，營業人銷售貨物及勞務一定要依據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否

則將會遭到稽徵機關補稅並加罰。  

 【2018/11/08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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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呆帳損失應於實際發生年度認列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表示，營利事業之應收帳款、應收票據及各項欠款債

權，如有（一）債務人倒閉、逃匿、重整、和解或破產之宣告，或其他原因，致債權

之一部或全部不能收回者，或（二）債權逾期 2年，經催收後，未經收取本金或利息

者，視為實際發生呆帳損失，並應於發生當年度沖抵備抵呆帳。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4條第 5款規定，營利事業有

前述（一）或（二）之情形者，得取具證明文據列報呆帳損失，惟前者債務人倒閉、

逃匿、重整、和解或破產之宣告，或其他原因，致債權之一部或全部不能收回之認定，

應取具郵政事業無法送達之存證函、和解筆錄、法院裁定書、債權憑證等。後者債權

逾期 2年，經催收而未收回之認定，應取具郵政事業已送達之存證函或向法院訴追之

催收證明，以送達年度為呆帳損失列報年度。 

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33條之 1規定，應收帳款、應收票據及各項欠款

債權經依法列為呆帳損失後收回者，應就其收回之數額轉回備抵呆帳或列為收回年度

之營業外之收入。 

如對上述作業有疑問，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分局將有專人竭誠為您

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臺中分局營所遺贈稅課 劉貞吟 

聯絡電話：04-22588181轉 125 

更新日期：107-11-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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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營利事業 106年度盈餘未分配應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員林稽徵所表示，依據修正後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規定，自 87

年度起至 106年度止，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 10%

營利事業所得稅；自 107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

盈餘加徵 5%營利事業所得稅。 

員林稽徵所說明，自 107年 1月 1日起，營利事業毋須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於分配 106年度盈餘時毋須計算股東可扣抵稅額。惟因該盈餘屬 106年度盈餘而非 107

年度盈餘，如未分配仍應依規定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  

以上說明如有任何疑問，請撥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員林稽徵所營所遺贈稅股林珈琪 

聯絡電話：（04）8332100轉 102 

更新日期：107-11-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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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委託代銷 交貨時要開發票 

2018-11-08 22:45 經濟日報 記者翁至威／台北報導 

委託代銷是常見的交易形式，財政部國稅局昨（7）日提醒，無論是委託、受

託代銷的營業人，在交付貨物時都要記得開立統一發票，且必須在發票上註

記「委託代銷」或「受託代銷」，以免違規受罰。 

南區國稅局表示，甲營業人委託乙營業人代銷貨物，在送貨及銷貨時，都需

要開立統一發票。而受託銷貨的乙營業人，必須在兩個月內結帳，按銷售貨

物應收手續費或佣金開立統一發票及結帳單，載明銷售貨物品名、數量、單

價、總價、日期等，一併交付委託人。 

該局舉例，甲公司委託乙公司代銷 500 件商品，每件售價 200 元，合計價值

10 萬元，國稅局表示，甲公司送貨到乙公司時，就必須開立總額 10 萬元發票，

並註明委託代銷；乙在銷售給消費者時，也要依售價開發票，並註明受託代

銷。 

當月結算時，假設乙公司總計代銷商品 300 件，依合約向甲公司收取每件 10

元的代銷手續費，則必須在兩個月內，開立 3,000 元的統一發票，併同結帳

單交付甲公司。 

國稅局提醒，營業人開立發票時，若有委託代銷情形，務必要依據稅法規定

辦理，否則將有逃漏稅嫌疑，恐遭稅局裁罰。  

 【2018/11/08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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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營利事業售貨予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得於領取價款時開立發票 

臺南市仁德區李小姐詢問：公司售貨予政府機關，應於何時開立統一發票？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表示，營利事業銷售貨物，原則上應於發貨時開立統一發

票，惟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因受會計法令之拘束，須俟驗收合格後，憑驗收之數量及

金額開立統一發票，於領取價款時再依會計法令規定，另行開立統一發票。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進一步說明，依財政部 62年 2月 16日台財稅第 31208號函

規定，營利事業銷售貨品予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其須俟驗收合格後方能具領價款者，

准於領取價款時開立統一發票。如營利事業於銷售貨品予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時，先

領部分價款者，應於領取價款當時，即就已領價款開立統一發票，並於驗收合格後，

再按清結尾款開立統一發票。 

新聞稿聯絡人：銷售稅二股陳股長 

聯絡電話：(06)5978211分機 500 

更新日期：107-11-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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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營業人於營業期間縱無銷售額，仍應按期依限申報申報銷售額及統一發票

明細表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表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5條第 1項規

定，營業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二月為一期，於次期開始 15

日內，填具規定格式之申報書，檢附退抵稅款及其他有關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其有應納營業稅額者，應先向公庫繳納後，檢同繳納

收據一併申報。 

該分局說明營業人於營業期間無論是否購買統一發票或有無銷售額，皆應依前開規

定按期申報營業稅，以免被加徵滯納金或怠報金。該分局籲請營業人依規定辦理，以

免受罰。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南投分局銷售稅課 陳小姐  

聯絡電話：(049)2223067轉 309 

更新日期：107-11-0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